
本府就「建請增設歸仁區、關廟區舊衣回收箱以及增購資源回收車車

輛」案，敬答覆如下：

1、為關懷弱勢，依據「臺南市社會福利團體回收舊衣管理辦法」，本市

舊衣回收箱僅限本府社會局核准設立之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或社會

福利團體申請設置，現本府環保局已核准4家社福團體設立310處舊

衣回收箱。

2、考量交通及行人安全，舊衣回收箱不得設置於紅黃線、路口轉角處、

遮蔽交通指示標示等，且設置現勘時常遭鄰近居民反對，故合適設置

地點訪尋不易。歸仁區、關廟區現雖無核准之舊衣回收箱，但民眾可

將舊衣交由清潔隊回收車回收。本府環保局後續將通知現行核准設置

之社福團體，請其評估新設舊衣回收箱，倘有設置困難，將協助輔導

設置。 

3、本府環保局資源回收車共計371輛，垃圾車共計425輛，其中歸仁區

隊現有資源回收車計13輛，平均車齡為11年；垃圾車14輛，平均車

齡為10年。

4、今(111)年環保署核定補助本府環保局汰換4輛垃圾車(資源回收車則

無補助)，本府環保局亦爭取由本市預算支應購置4輛垃圾車及11輛

資源回收車，其中將分配歸仁區隊1輛垃圾車。

5、未來本府環保局亦將持續爭取相關補助經費，以汰換老舊不堪使用之

車輛、或分配予清運車輛不足之區隊，提升清運量能。 

 


